
當前勞動政策闡釋
(勞動事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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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勞資爭議無法完全避免

建立爭議處理制度是必要的

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勞
動三法）保障勞動三權(團結權、協商權與
爭議權），其中勞資爭議處理法已有勞資
爭議處理機制

109.1.1.勞動事件法上路，新的里程碑





謝冠宏

赴日安排小孩
入學與住宿事宜

台北

開除戰將 郭董遭最高法院判“非法解僱”



2020/04/14【獨家】鴻海官司連敗 郭董開除總經理慘賠3000萬

違法解僱去年最高法院判鴻海應支

付150萬元資遣費及價值超過2000

萬元的鴻海股票235張

謝冠宏又提告向鴻海追討股票遲延7
年給付衍生股利、股息損失共530萬
元及近百張鴻海股票

案
外
案

今年 新北地院再判鴻海應賠謝男530萬元
及30多張鴻海股票

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200414/GCOMYN6UKJPBZHY4TTQKROPHWA/


遠 東 航 空 公 司 簡 史

創立遠東航空
公司，全台第
一家民航公司

1957年6月5日
成為國內
航線龍頭

1970年

第二次遠航危機:
1、長期營運虧損，
2、資金籌措困難，
遠航第二次停飛。

2019年12月13日

遠航向台北市政府
勞動局申請遣散員工
，並將於5月4日生效

2020年3月5日

提供國內外航線
，遍及東南亞和
東北亞

1962年

成立遠東
航空集團

1998年

經營國際
包機業務

1993年
第一次遠航危機：
前經營高層掏空，
爆發財務危機。
導致遠航5月13日
第一次停飛。

2008年2月14日

交通部正式廢照：
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註銷民

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與獲配航權。

2020年1月31日

台北地檢署認定張綱維

，涉嫌違反證交法等罪

，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

羈押禁見

2020年3月30日

遠航重整，2009
年6/15指派蔡慧玲
律師為新任重整人

2009年4月30日

資本額：約33億新台幣
董事長：張綱維
創立於 1957年6月5日
終止運營2019年12月13日

遠東航空公司二次經營危機
--積欠工資、資遣費、退休金



交通運輸業罷工史

台鐵司機員罷工投票事件

19880501
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

華航機師罷工事件

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

20160624

20190208

20190620-0710

20170128(大年初
一)
台鐵站務員以休假
怠工進行實質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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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是僱傭關係還是承攬關係



勞資爭議處理法之爭議類型

勞資爭議：指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之勞
資爭議。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指勞資雙方當事
人基於法令、團體協約、勞動契約之規
定所為權利義務之爭議。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指勞資雙方當事
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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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統計

24.73% 44.27%



勞資爭議處理管道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

調解、仲裁或裁決

勞方當事人提起訴訟或依仲裁法提起仲
裁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給予適當扶助

扶助業務，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

調解、仲裁

勞方當事人，應為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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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期間之禁止行為

 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

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
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

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為其他
爭議行為

 違反規定者

雇主或雇主團體：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60萬元
以下罰鍰

工會：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勞工：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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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之受理機關、調解方式

受理機關

應向勞方當事人勞務提供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調解申請書。

調解方式

應依申請人之請求，以下列方式之ㄧ進行調
解

指派調解人

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
指派調解人進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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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仲裁方式

主管機關受理仲裁之申請，應依申請人之請
求，以下列方式之ㄧ進行仲裁，

選定獨任仲裁人。

組成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一方申請交付
仲裁或依職權交付仲裁者，僅得以此方式
為之）



勞資爭議處理概況

 以105年為例，調解成功率約為52.40%，已發揮一定程
度息訟止爭之功能，惟該年度仍約有12,000件（調解
不成立、撤回）勞資雙方未有共識。

 再就105年度地方法院勞資爭議事件收結情形統計觀之，
地方法院第一審及調解案件約計5,000件，相較前述訴
訟外處理制度未獲解決之12,000件，該年度仍尚有約
7,000件爭議件數無法循訴訟途徑獲得救濟。

地方機關勞資爭議調解處理情形統計

年度 總件數 總成立件數 不成立件數

105 25,056 13,129 11,927 

地方法院勞資爭議事件收結情形統計

年度/程序別 總計 第一審 第二審 調解 其他

105年

受理件數 7,865 4,560 429 2,018 858

舊收 1,643 1,318 144 167 14

新收 6,222 3,242 285 1,851 844

終結 5,958 2,998 305 1,818 837

未結 1,916 1,571 124 200 21



勞動法令之檢視
與勞工權益

(勞動事件法)

講師:黃秋桂



勞動事件法立法目的

迅速、妥適、專業、有效、平等處理勞
動事件

保障勞資雙方權益

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

※勞動事件法為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





一、專業的審理

勞動訴訟程序特別法

設勞動法庭

原則：各級法院應設立勞動專業法庭

例外：法官員額較少之法院，得僅設專股
以勞動法庭名義辦理

法官

應遴選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經驗者擔任



二、擴大勞動事件範圍
--何謂勞動事件

因勞動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爭議

基於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
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勞動習慣及其他
勞動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
（例：加班費、退休金、資遣費、解僱爭
議)

因建教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爭議

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基於高級中等學校
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建教
訓練契約及其他建教合作關係所生民事上
權利義務之爭議。



二、擴大勞動事件的範圍
--何謂勞動事件

因勞動關係所生侵權行為爭議

因性別工作平等之違反、就業歧視、職業
災害、工會活動與爭議行為、競業禁止及
其他因勞動關係所生之侵權行為爭議。
（例：勞工因遭遇職災而對第3人請求損害
賠償之侵權行為爭議、雇主因勞工違反競
業禁止約定所生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之侵
權行為爭議。)

*與勞動事件相牽連之民事事件，得與勞動事件
合併起訴。



三、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

勞動事件原則上起訴前，應經法院行勞動調
解程序。

勞動調解委員會之組成

▫ 勞動法庭法官1人，勞動調解委員2人（法
院指定)，共同組成

▫ 法院應遴聘就勞動關係或勞資事務具有專
門學識、經驗者為勞動調解委員

▫ 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遴聘總人數
1/3。



四、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

突破以原就

被原則

減輕勞工訴

訟費用負擔

合理分配舉

證責任



四、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
--突破民事訴訟以原就被原則

 勞工為原告時

 以被告之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
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定管轄法院。

雇主為原告者

得由勞工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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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
--減輕勞工訴訟費用負擔

 勞工及工會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
暫免徵收其裁判費2/3。

 工會提起之訴訟，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超過100萬元部分，暫
免徵收裁判費；其提起之不作為訴訟，免徵裁判費。

 執行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20萬元部分，暫免徵收執行費，由執行
所得扣還。

26

裁判費

執行費



四、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
--減輕勞工訴訟費用負擔

 勞工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其聲請訴訟救助者，
視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勞工或其遺屬因職業災害提起勞動訴訟，除顯無勝訴之望者外，法院
應准予訴訟救助。

 勞工就請求給付工資、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退休金或資遣費、勞工
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及第3項與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聲請假扣押、
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者，擔保金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
之1/10。

 勞工釋明提供擔保於其生計有重大困難者，法院不得命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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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救助

擔保金



四、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
--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本於勞動關係自
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
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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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迅速的程序—勞動調解程序

 調解期限

調解期日，由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依職權儘速
定之；

原則上於勞動調解聲請之日起30日內，指定第1次
調解期日除有特別情形，應於3個月內以3次期日終
結。

▫ 提出事實及證據

▫ 當事人應儘早提出事實及證據，除有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外，應於第2次期日終結前為之。

▫ 陳述意見與調查

▫ 勞動調解委員會應儘速聽取當事人之陳述、整理相
關之爭點與證據，適時曉諭當事人訴訟之可能結果，
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

▫ 調查證據之結果，應使當事人及知悉之利害關係人
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



勞動調解效力

• 勞動調解於當事人達成合意，並記載
於調解筆錄時成立，並與確定判決具
同一效力。

勞動調解不成立而依法續行之訴訟程序，
由參與勞動調解之法官行之。

相關條文：§24-§26、§27-§31等。



五、迅速的程序—訴訟程序

 法院期限

 勞動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第

一審並應於6個月內審結。

 但因案情繁雜或審理上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相關條文：§8、§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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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訴訟紛爭統一解決的效能

 輔佐人

 勞工得偕同工會、財團法人選派之適當人員到場擔任
輔佐人，無庸經審判長之許可。

 工會角色

 勞工所屬工會毋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得於章
程所定目的範圍內，以自己名義對侵害其多數會員利
益之雇主提起不作為之訴。

 團體訴訟分階段審理

 工會可代表會員提告，並可追加與本案相關的會員，
當工會追加時，法院可公告讓其他與本案相關的勞工
併案請求。

32

6



七、即時有效保全勞工權利

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
存而免為假執行。

7.



七、即時有效保全勞工權利

 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

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法院得依勞工之聲請，為

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並得為免供擔保之處

分。

 法院因勞工受本案敗訴判決而撤銷第一項、第二項處分之裁定

時，得依雇主之聲請，在撤銷範圍內，同時命勞工返還其所受

領之工資，並依聲請附加事受領時起之利息。但勞工以依第一

項、第二項處分提供勞務者，不在此限。

 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訟程序中，如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

工作有違法或違反契約之虞，且雇主依勞工原職繼續僱用非顯

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

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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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即時有效保全勞工權利
 明定勞工對於已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裁決之民事

請求，得於裁決前聲請保全處分；如其聲請係於裁

決決定書送達後尚未經法院核定前為之，或於雇主

已就裁決決定之同一事件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為

之者，得以裁決決定代替釋明，法院不得再命勞工

供擔保後始為保全處分。 。

相關條文：§46、§4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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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之闡明、職權調查證據

 法院應闡明當事人提出必要之事實，並得依職權調查必
要之證據。

 勞工所提請求給付工資、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退休金
或資遣費事件，法院發現進行訴訟造成其生計上之重大
困難者，應闡明其得聲請命先為一定給付之定暫時狀態
處分。

 法院得審酌同一事件由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組成委員
會(包含裁決委員會、性別平等委員會、調解委員會等)
或法院勞動調解委員會所調查之事證資料、處分或解決
事件之適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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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償取代一定行為之履行

 為強化勞資紛爭解決之實效性，勞工請求之勞動事件，
如法院判命雇主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而其履行於客觀
上具有一定之困難，或逾一定時期履行對勞工即無實益
者，得依勞工之請求，同時命雇主如在判決確定後一定
期限內未履行時，給付法院所酌定之補償金予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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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比較

類別 勞動事件法之勞動調解 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調解

人員
•法官1名及專業調解委員2
名，組成「勞動調解委員
會」

•獨任調解人
•由勞資雙方各指定1人與地
方主管機關指派委員，組成
「調解委員會」

效力
•調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
一之效力

•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
人間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



未來趨勢與發展

 可預期司法調解案件將明顯增加。

 對於勞工之影響：

法官親自主持程序，有助於調解效能提升，增加勞
工聲請意願。

組勞動調解委員將有助於法官瞭解勞資實務。

調解聲請費相對便宜（未滿10萬元免徵，10萬以上
徵收1,000至5,000元；調解不成後起訴，可抵裁判
費）。

以3個月內3次期日終結為原則，迅速妥適處理勞資
爭議。

確認僱傭關係、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可聲請
暫時繼續僱用或回復原職之假處分，妥為保護勞工
工作權。



未來趨勢與發展

對於雇主之影響：

法院本迅速處理原則辦理，可有效
降低勞資爭議所生成本。

勞動調解程序中，法官將適時曉諭
心證，有助於雇主評估爭議所生風
險。



結語/建議

依法召開勞資會議，加強勞資溝通，發揮勞
資會議應有之功能

強化內部申訴制度，降低勞資爭議外部化可
能性，以避免訟累。

確實履行法遵義務，並妥善置備相關文件
（如勞工名卡、出勤紀錄、工資清冊等）

善用地方機關調解機制，有效弭平所生爭議。

持續關注勞動法令最新修正，並避免情緒性
解僱或調動。


